
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
关于2025-2026第二学期第5周科研研究生等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室、中心）：
商学院2025-2026第二学期第4周科研研究生等工作安排如下：

科研工作
1.关于报送2025年度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年度报告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学校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，根据学校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2025年度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年度报告填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填报对象和数据采集时间

1.填报对象：依托学校建设的各级各类自然科学科研平台（含自建科技平台）。已参加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、建设（重组）期未满一年的科研平台，本年度可不填写。各学院科研平台清单将分学院发送。
2.数据采集时间：2025年1月1日—2025年12月31日。
二、相关要求

1.年度报告是科研平台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，请各相关学院高度重视，组织本学院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年度报告填报工作，并做好审核把关。
2.各科研平台应切实履行建设主体责任，对所填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。
3.同一科研成果限填报一次，不得在多平台重复填写。
4.尚未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的平台，须在年度报告中制定下一步共建计划，明确合作方向、实施路径及预期成效等内容。
5.进一步完善“准入退出”机制，对于长期未开展实质性科研活动、无故不提交年度报告的自建科技平台，学校将按照相关规定启动退出程序。
三、报送时间及联系方式

1.报送时间：年度报告（附件１）装订成册及汇总表（附件２）纸质材料各1份，请于2026年4月28日前报送至静远楼1802室。年度报告和汇总表电子版同步发送至科研院邮箱。
2.联系人：吴福燕、李雷；联系电话：83656203；电子邮箱：keyanyuan@jsnu.edu.cn。
详情请见附件一：

二、研究生工作
2．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研究生：

根据学校安排，研究生将于3月4日报到，3月5日开始上课。为保证本学期研究生教学平稳有序开展，现将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学报到情况统计工作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认真统计未返校研究生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有效。对不能按时返校的研究生，及时办理请假手续，掌握具体原因和到校时间，畅通联系渠道。《研究生寒假未返校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经研工组组长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于3月5日上午10:00前报送至35号楼研究生院305办公室或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6020210098@jsnu.edu.cn。

二、基本情况排查摸底工作

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研发〔2024〕7号）等工作要求，加大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力度，扎实推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；细致梳理已办理走读手续的研究生台账，精准掌握走读研究生的最新信息；做好新学期研究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，通过调研、座谈等形式全面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。《研究生走读情况排查表》（附件2）于3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下班前盖章报送至泉教35号楼307办公室，电子文档发至yjyk@jsnu.edu.cn。

三、学期注册工作

（一）注册范围

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、非全日制研究生、留学生。

1. 包括超过规定学制已办理延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。

2. 包括本学期办理复学手续的研究生。申请复学后，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期注册。

3. 不包括休学和保留学籍的研究生。

（二）注册形式

线上、线下注册相结合。线上注册通过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办理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线下注册形式由学院自行规定。

1. 3月4日，研究生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申请注册，超过规定时间系统注册功能关闭，学生端口不能再提交线上注册。

2. 3月5日，学院审核学生报到无误后，系统审批通过，线上注册完成。

3. 3月6日，研究生院复核各学院报到和注册情况。未注册研究生将限制网上选课等系统权限。

4. 超过规定注册时间，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研究生可申请补注册。学生本人申请，经学院审批后，由学院研究生秘书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通过“院系批量学生注册”办理。

（三）管理规定

依据《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2021年修订）进行管理。

1. 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不能如期注册的，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不予注册。

2.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的，必须事先向学院书面请假并附相关证明。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无正当事由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的，予以退学处理。

四、全日制研究生教学工作

（一）公共课

1.研究生院已为研究生分配公共基础课上课班级。如无特殊情况，建议按照学校安排上课。如确需调整班级，请先申请退选当前班级，再增选新班级（操作步骤：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课程退选/增选申请”，在相应课程后点击“退选/增选申请”。申请需先经学院审核通过）。因学籍异动等原因编入2025级学习的研究生，请自行增选公共基础课。本学期公共基础课班级信息见附件3。

2.2025级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《学术交流英语视听说》课程依据学校组织的口语能力测试成绩分班。编入提高班或基础班的研究生，参加2025年下半年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成绩在良好等级及以上，大学英语六级口语考试成绩在合格等级及以上者，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继续申请免修。

3.研究生公共选修课（包括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，课程信息见附件4）选课时间安排在3月7日9:00—8日17:00。

特别提醒：

线下课如需退选、改选或增选，需要在选课时间内在系统上进行操作（操作步骤：登陆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学生网上选课”，点击相应课程后面的“退选”或“选课”。申请需先经学院审核通过）。研究生必须按照选课结果上课。选定课程但未参加课堂学习或考核，成绩按0分计算，并按相应文件给予处理。

网络课程选课后，研究生需在3月16日—6月28日之间完成学习任务，有考试环节的课程需在6月29日—7月13日之间完成考试，考试合格者方可取得学分。网络公选课不需要退选。在学习时间内未完成学习任务或成绩不合格的课程，不计入研究生课程成绩，研究生可在其他学期继续选修。学期末研究生院统一将成绩合格的课程信息导入研究生成绩单。

（二）专业课

1.专业课由各学院安排。选课时间安排在3月5日9:00—6日12:00。选课平台为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://yjsxxgl.jsnu.edu.cn/pyxx/login.aspx）。部分课程已由学院指定上课班级，具体情况请咨询所在学院。特别提醒：研究生必须在学期注册审核通过后，方能进行选课操作。

2.录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的课程，若上课时间、地点等发生变动，请及时更新。

（三）教学提醒

1.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提醒任课教师和学生首次上课的时间和地点。研究生院将在开学第一天进行教学检查。

2.研究生院在研究生在线教学平台（https://jsnuyjs.yuketang.cn）为本学期开课的所有课程单独分配了教学空间，教师进入平台之后点击“我教的课”即可查询课程及班级情况。任课教师可以提前将课程教学大纲、讲稿讲义等教学资源上传平台。推荐教师使用该平台进行课后辅导。推荐使用Chrome、Firefox浏览器。

五、补考工作

1.专业课补考由各学院安排。在3月28日前完成所有的补考工作。

2.公共课补考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，补考时间安排在3月29日9:00。请通知学生及时查询上学期所修公共课成绩，并于3月16日17:00前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课程补考申请”办理补考手续。

3.无故旷考和考试作弊者，不得参加本次补考，须重修。

4.补考成绩的录入截止时间为4月10日17:00点，届时系统关闭。

六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工作

按教学计划有序开展实习实践活动。2024级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实习由研究生院负责统一组织安排，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实习由教育科学学院、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（智慧教育学院）自行组织安排，教育实习方案执行前报研究生院。其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、实践活动实行学院负责、研究生院备案制度，学院要督促实习单位加强对实习学生的日常管理和生活保障，实习结束后要做好总结、考核等工作。

七、学位授予相关工作

本学期预毕业生学位申请日程安排如下，具体工作另行通知。

	序号
	时间
	内容

	1
	3月上旬或中旬
	发布上半年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和校级送审工作通知；学位论文预答辩

	2
	3月中旬
	研究生在系统中进行预毕业申请

	3
	3月下旬
	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

	4
	4月初
	摇号确定校级送审名单并公布

	5
	4月上旬
	完成学位论文送审工作

	6
	5月上旬
	反馈学位论文盲审成绩、研究生进行答辩申请、学院安排学位论文答辩时间

	7
	5月下旬
	学院完成学位论文答辩、完成学位申请材料报送

	8
	6月中旬
	召开校学位委员会会议、学位证书制作和发放，完成学位授予工作

	9
	7月上旬
	研究生院完成学位信息档案归档、学位信息网络报送工作
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研究生院：

报到：张馨予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961；

走读管理：鞠敏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7；

学期注册：兰杰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1；

教学管理：刘松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31；

专业学位硕士实习：孟媛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960；

学位申请：柳素芬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6。

详情请见附件二：

附件一:关于报送2025年度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年度报告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学校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，根据学校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2025年度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年度报告填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填报对象和数据采集时间

1.填报对象：依托学校建设的各级各类自然科学科研平台（含自建科技平台）。已参加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、建设（重组）期未满一年的科研平台，本年度可不填写。各学院科研平台清单将分学院发送。
2.数据采集时间：2025年1月1日—2025年12月31日。
二、相关要求

1.年度报告是科研平台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，请各相关学院高度重视，组织本学院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年度报告填报工作，并做好审核把关。
2.各科研平台应切实履行建设主体责任，对所填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。
3.同一科研成果限填报一次，不得在多平台重复填写。
4.尚未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的平台，须在年度报告中制定下一步共建计划，明确合作方向、实施路径及预期成效等内容。
5.进一步完善“准入退出”机制，对于长期未开展实质性科研活动、无故不提交年度报告的自建科技平台，学校将按照相关规定启动退出程序。
三、报送时间及联系方式

1.报送时间：年度报告（附件１）装订成册及汇总表（附件２）纸质材料各1份，请于2026年4月28日前报送至静远楼1802室。年度报告和汇总表电子版同步发送至科研院邮箱。
2.联系人：吴福燕、李雷；联系电话：83656203；电子邮箱：keyanyuan@jsnu.edu.cn。
附件：关于报送2025年度自然科学科研平台年度报告的通知
  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科学技术研究院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26年3月31日
附件二：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研究生：

根据学校安排，研究生将于3月4日报到，3月5日开始上课。为保证本学期研究生教学平稳有序开展，现将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学报到情况统计工作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认真统计未返校研究生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有效。对不能按时返校的研究生，及时办理请假手续，掌握具体原因和到校时间，畅通联系渠道。《研究生寒假未返校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经研工组组长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于3月5日上午10:00前报送至35号楼研究生院305办公室或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6020210098@jsnu.edu.cn。

二、基本情况排查摸底工作

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研发〔2024〕7号）等工作要求，加大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力度，扎实推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；细致梳理已办理走读手续的研究生台账，精准掌握走读研究生的最新信息；做好新学期研究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，通过调研、座谈等形式全面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。《研究生走读情况排查表》（附件2）于3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下班前盖章报送至泉教35号楼307办公室，电子文档发至yjyk@jsnu.edu.cn。

三、学期注册工作

（一）注册范围

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、非全日制研究生、留学生。

1. 包括超过规定学制已办理延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。

2. 包括本学期办理复学手续的研究生。申请复学后，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期注册。

3. 不包括休学和保留学籍的研究生。

（二）注册形式

线上、线下注册相结合。线上注册通过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办理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线下注册形式由学院自行规定。

1. 3月4日，研究生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申请注册，超过规定时间系统注册功能关闭，学生端口不能再提交线上注册。

2. 3月5日，学院审核学生报到无误后，系统审批通过，线上注册完成。

3. 3月6日，研究生院复核各学院报到和注册情况。未注册研究生将限制网上选课等系统权限。

4. 超过规定注册时间，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研究生可申请补注册。学生本人申请，经学院审批后，由学院研究生秘书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通过“院系批量学生注册”办理。

（三）管理规定

依据《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2021年修订）进行管理。

1. 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不能如期注册的，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不予注册。

2.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的，必须事先向学院书面请假并附相关证明。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无正当事由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的，予以退学处理。

四、全日制研究生教学工作

（一）公共课

1.研究生院已为研究生分配公共基础课上课班级。如无特殊情况，建议按照学校安排上课。如确需调整班级，请先申请退选当前班级，再增选新班级（操作步骤：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课程退选/增选申请”，在相应课程后点击“退选/增选申请”。申请需先经学院审核通过）。因学籍异动等原因编入2025级学习的研究生，请自行增选公共基础课。本学期公共基础课班级信息见附件3。

2.2025级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《学术交流英语视听说》课程依据学校组织的口语能力测试成绩分班。编入提高班或基础班的研究生，参加2025年下半年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成绩在良好等级及以上，大学英语六级口语考试成绩在合格等级及以上者，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继续申请免修。

3.研究生公共选修课（包括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，课程信息见附件4）选课时间安排在3月7日9:00—8日17:00。

特别提醒：

线下课如需退选、改选或增选，需要在选课时间内在系统上进行操作（操作步骤：登陆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学生网上选课”，点击相应课程后面的“退选”或“选课”。申请需先经学院审核通过）。研究生必须按照选课结果上课。选定课程但未参加课堂学习或考核，成绩按0分计算，并按相应文件给予处理。

网络课程选课后，研究生需在3月16日—6月28日之间完成学习任务，有考试环节的课程需在6月29日—7月13日之间完成考试，考试合格者方可取得学分。网络公选课不需要退选。在学习时间内未完成学习任务或成绩不合格的课程，不计入研究生课程成绩，研究生可在其他学期继续选修。学期末研究生院统一将成绩合格的课程信息导入研究生成绩单。

（二）专业课

1.专业课由各学院安排。选课时间安排在3月5日9:00—6日12:00。选课平台为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（http://yjsxxgl.jsnu.edu.cn/pyxx/login.aspx）。部分课程已由学院指定上课班级，具体情况请咨询所在学院。特别提醒：研究生必须在学期注册审核通过后，方能进行选课操作。

2.录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的课程，若上课时间、地点等发生变动，请及时更新。

（三）教学提醒

1.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提醒任课教师和学生首次上课的时间和地点。研究生院将在开学第一天进行教学检查。

2.研究生院在研究生在线教学平台（https://jsnuyjs.yuketang.cn）为本学期开课的所有课程单独分配了教学空间，教师进入平台之后点击“我教的课”即可查询课程及班级情况。任课教师可以提前将课程教学大纲、讲稿讲义等教学资源上传平台。推荐教师使用该平台进行课后辅导。推荐使用Chrome、Firefox浏览器。

五、补考工作

1.专业课补考由各学院安排。在3月28日前完成所有的补考工作。

2.公共课补考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，补考时间安排在3月29日9:00。请通知学生及时查询上学期所修公共课成绩，并于3月16日17:00前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，点击“培养管理”—“课程补考申请”办理补考手续。

3.无故旷考和考试作弊者，不得参加本次补考，须重修。

4.补考成绩的录入截止时间为4月10日17:00点，届时系统关闭。

六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工作

按教学计划有序开展实习实践活动。2024级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实习由研究生院负责统一组织安排，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实习由教育科学学院、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（智慧教育学院）自行组织安排，教育实习方案执行前报研究生院。其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、实践活动实行学院负责、研究生院备案制度，学院要督促实习单位加强对实习学生的日常管理和生活保障，实习结束后要做好总结、考核等工作。

七、学位授予相关工作

本学期预毕业生学位申请日程安排如下，具体工作另行通知。

	序号
	时间
	内容

	1
	3月上旬或中旬
	发布上半年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和校级送审工作通知；学位论文预答辩

	2
	3月中旬
	研究生在系统中进行预毕业申请

	3
	3月下旬
	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

	4
	4月初
	摇号确定校级送审名单并公布

	5
	4月上旬
	完成学位论文送审工作

	6
	5月上旬
	反馈学位论文盲审成绩、研究生进行答辩申请、学院安排学位论文答辩时间

	7
	5月下旬
	学院完成学位论文答辩、完成学位申请材料报送

	8
	6月中旬
	召开校学位委员会会议、学位证书制作和发放，完成学位授予工作

	9
	7月上旬
	研究生院完成学位信息档案归档、学位信息网络报送工作
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研究生院：

报到：张馨予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961；

走读管理：鞠敏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7；

学期注册：兰杰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1；

教学管理：刘松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31；

专业学位硕士实习：孟媛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960；

学位申请：柳素芬，联系电话0516-83656226。

附件：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
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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